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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謠諺與政策建言者的定義 

第一節  民間謠、諺與謠諺 

謠、諺從中國古典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它們總是散見於各個史料之中。雖然過

去有人將它們集結成冊，但是很少被人一起被提及的，兩者被單獨編纂成集。宋

代郭茂倩《樂府詩集》、元代左克明《古樂府》、明代楊慎《古今風謠》就是專門

收集謠；宋代的周守忠《古今諺》、楊慎的《古今諺》則是專門收集諺。到清代

的杜文瀾在其著作《古謠諺》除了將兩者全部選錄一起之外，也打破兩者之間絕

少交流的一面。這本書強調了謠諺之間的內在聯繫，第一次實現了謠諺之間的交

融，讓謠、諺同台登場，也展現了謠、諺所反映的古代社會生活的畫面。1 謠、

諺嚴格地來說，應該是分屬於不同的表現文體，從許慎《說文解字》中對於謠、

諺兩個字解釋，可以令我們簡單地瞭解： 

  

　，徒歌也，从言肉。余招切。2 

  

諺，傳言也，从言彥聲。魚變切。3 

 

從許慎的解釋可以知道：謠是歌，諺是傳播的語言，但許慎對於謠、諺這兩個詞

的解釋還太過於簡略。清人段玉裁則進一步地解釋這兩個字，說道： 

 

　，徒歌也。釋樂曰。徒歌曰謠。魏風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又大雅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4  

 

諺，傳言也。諺傳疊韵。傳言者，古語也。古字從十口，識前言。凡經傳

所稱之諺。無非前代故訓，而宋人作注乃以俗語、俗話當之，應引此下有

謂傳世常言。5  

                                                 
1 謝貴安，《中國謠諺文化—謠諺與古代社會》，頁 2。 
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斷句套印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頁 98。 

3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斷句套印本）》，頁 98。 
4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斷句套印本）》，頁 95。 
5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斷句套印本）》，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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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段玉裁的解釋可以看得出來：謠和音樂合唱叫做歌，不配合音樂吟唱的稱為

謠；諺則便是流傳在民間的話語，諺的形成還必須有經過傳達才能稱之，到了宋

代，人們才把俗語、俗話稱為諺。在田博元及郭瓊瑜〈史記謠諺管窺〉文中提到：

謠，《爾雅》訓為徒歌，是不需配合樂器，隨口即唱的淺近之歌，發於近地，行

之遠方，能流傳遙遠。諺，眾說不一，有俚語、俗語、俗言等解釋。謠、諺主要

區別在於反映對象的不同。謠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情感；諺則反應經驗智慧，旨

在說理。故謠的褒貶作用只限於當時該地，而謠的傳誡作用能超越時空，延續不

絕。6 合樂而歌中的「樂」是樂器還是音樂，田博元、郭瓊瑜和段玉裁的說法都

不相同。清人劉毓崧在《古謠諺‧序》也簡單地提到謠、諺： 

 

夫謠與遙同部，凡發於近地者，即可行於遠方。諺從彥得聲。凡播於時賢

者，即可傳之來哲。7  

 

從這裡可以看到劉毓崧的說法，僅僅是從性質的面向來看謠、諺，並沒有討論他

們的配樂與否的異同。看到它們的差異主要是：傳播的取向在地方還是人的這一

點不同。 

    不論是《古謠諺》書中的解釋，還是近人的看法，不難發現謠、諺被分成了

兩個不同的文體。雖然兩者被歸類為兩種不同的文體，但我們卻也發現這兩種文

體都具有相同的性質：流傳性，即使劉毓崧將這流傳性質分出空間性及時間性的

差異。是從這樣的討論可以了解謠諺具有一個很重要的性質：流傳性，而且它們

在流通率遠比一般的文學作品來的要寬廣。部份謠、諺的文本在閱讀並解讀之

後，可以從文句的內容可以發現：謠、諺的文句簡潔而且不難瞭解，加上上述的

流通性，便可以發現謠諺可以在民間或其他地方更簡單地又輕易地被傳播著。

謠、諺是一種流傳於一般社會的語言方式，並非經過大量加工加以潤飾而成的作

品。如此便可以發現謠、諺具有通俗性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將它們視為下層社

會中的潛流文化，它們代表著非精緻文化所體現出來的文體及不同於上層文化的

聲音。 

                                                 
6 田博元、郭瓊瑜，〈史記謠諺管窺〉，《人文社會學報》，1：2（元智大學，1999.07)，頁 37-52。 
7 (清) 杜文瀾，《古謠諺》〈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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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謠 

對於謠的定義，在現今大部分對它進行討論研究的人，都是以清代杜文瀾所

撰寫的《古謠諺‧凡例》來作為基本的解釋： 

 

何謂「謠」？謠與歌相對，則有徒歌、合樂之分。而歌字究係總名，凡單

言之，則徒歌亦為歌。故謠可聯歌以言之，亦可借歌以稱之。則歌固有當

收者矣。8  

 

因此歌和謠其實是不同，有歌名和章曲的稱為歌，沒有歌名和章曲的稱為之謠，

更簡單地去說便是：歌是有音樂相稱的，謠是沒有音樂相稱的。就上面所寫到的

僅是針對歌謠內容的差異性所作的區別，但對於歌謠的定義及內涵，筆者先引郭

紹虞的文章解釋： 

 

⋯舞必合歌，歌必有辭。所歌的辭在未用文字記錄以前是空間性的文學⋯

在沒有文字以前，情感所發，固須成為歌詠，而經驗所啟迪，理性所悟澈，

有的屬於知識方面可為科學的基礎，有的屬於道德方面，足為哲學的萌

芽，這些亦往往編為韻語以為口耳相傳的幫助⋯在於文字未興散文未起以

前，一定先有這種韻文的存在是無疑義的。9  

 

從這段文字是說明謠的產生方式，它在定義上或許是屬於歌曲的一種，另外要注

意的是它的出現原因及所代表的深刻含意。歌謠乃是一個原始的「文字」，是一

種未有書寫文字前最好的情感表達工具。因為它具備著如此的功能，歌謠內容便

屬於一種情感的表達，可以作為深刻表現出對於個人所身處環境的感覺。洪長泰

《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一書，雖然是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作探討，但是

卻對於民間藝術以及文化的認識卻有著深刻體會以及看法。書中的〈說書〉、〈歌

曲〉兩個章節，刻畫出二十世紀中國民眾如何對身處政治環境以及社會提出他們

的觀點。尤其書中在提到口頭傳播的方式時，說明這個方式是中國農民在識字率

不高而且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最可以獲得信息和娛樂的方式。透過簡單的詞彙以

                                                 
8 (清)杜文瀾，《古謠諺》〈凡例〉，頁 5。 
9 郭紹虞，《中國文學史綱要》，（轉引自朱自清，《中國歌謠》，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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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唱的方式，可以深刻地表現出民眾對於政治以及社會的深切反應。簡單又樸

實的語言再加上易於傳唱的曲調，遂使得歌謠成為一種相當方便的工具。10 謠

的傳唱就在過去中國的環境之下成了一個不可缺乏的東西，或許是一種傳遞彼此

資訊的訊息，也可能是一種抒發情感的體驗。 

在文獻史料之中，也有抄錄謠的動作，除了保存當時的史料，（如在《漢書．

五行志》中，特別將流傳於民間的童謠抄錄下來）也可以作為當時代環境的證明。

但是這些資料及內容並無法運用現今的高科技錄音下來，因此只能將文字留下，

轉變成為一種文獻。這些文字在現時成為一個研究過去的史料，這種短篇卻又直

接傳達民心的文句，生動且深刻地反映出古代社會的風俗政情。與知識份子文學

創作相較之下，這是另一個社會及政治的表現觀察角度。 

上面所說到的謠，容易讓一般人的反應會聯想到的便是民謠或歌謠。從上述

的文章看來，但是歌謠和民謠之間似乎是相同的。民謠和歌謠都是被配合音樂傳

唱的，民謠卻是被人歸類為有曲並且押韻的歌，甚至在字數上也有著精確地使

用，因此可能被民間藝人或是文人加工；然而歌謠卻總是以一般的文字，並不一

定入韻傳唱，內容只在乎是否達意。但顧詰剛在對歌謠的定義中談到：在中國所

謂的歌謠的意義，向來極不確定，一是合樂與徒歌不分，二是民間歌謠與個人詩

歌不分。11 由於曲的亡佚使得歌、謠剩下文字便只能結合討論，也就是說歌、

謠缺乏音樂的音效，而剩下文字的存在變成了一種文本。歌、謠在現人的眼中，

都是一種文本的象徵，它們細部是否可以入調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反而在

討論時，歌謠的文字內容變成了討論重點。在前文所提及朱自清的《中國歌謠》，

便已經將歌謠的內容放大，因此不需要將謠分別切割研究，僅就文本的意涵及性

質來作廣泛的討論。 

 

二、諺 

何謂「諺」？《古謠諺》一書寫道： 

 

                                                 
10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1995年5月，初版一刷），頁217。 
11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週刊 第十、十一、十二期，轉引自朱自清，《中國歌謠》，（台北：世界
書局，1999 年6月，二版一刷），頁5。也就是說：有些謠可以唱也有些不能唱，可是至今來

看部分的謠僅剩文字流傳，成了一般被唸誦型的韻文。但這是因為歌謠離今日就遠，而無歌可

流傳的緣故。因此造成了剩下文字而無樂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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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字從言、彥聲。古人文字本於聲音。凡字之由某字得聲者。必兼取其義。

彥訓美士有文。為人所言。諺既從言。又取義於彥。蓋本係彥士之文言。

故又能為傳世之常言。12  

 

諺本有韻之語言，故語字可訓諺言，諺亦可稱言稱語，然同一言語，而是

諺非諺，不可不分。蓋有泛舉人言者，大都無韻之詞，與諺無涉，⋯然古

人著書，多有韻之文，未可定指為諺，更有雖稱俗語，而非用運體格者，

亦不得目之以諺。13  

 

相較於謠而言，諺的解釋就簡單多了：諺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一種有押

韻的文字。對於民諺，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界說，便是由一人之力將一件史事、

一件傳說或一種感情，放在可感覺的形式裡表現出來，這些東西本為民眾普遍所

知道或感受到的，但少有人能夠將他造成定型。我們可以推想：個人的這種製作

或是粗糙，或是精鍊，但這關係很小，倘若這感情是大家所感到的，因為通用之

後，自能漸就精鍊，14。在朱介凡的《諺語的源流．功能》中談到諺語的產生：

文字之發生，乃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之轉機。未有文字以前所賴以傳示思想者，

惟賴語言，故凡關於個人或一族之大事及經驗，皆假于傳說或謠諺。15 對於諺

語的流傳在現今的社會也是一直在表現著，它總是體驗著一種先民的智慧以及經

驗，由於現在教育的普及之下，所有流傳的諺語都有辦法利用手傳方式抄錄下

來。如果推算回四、五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教育尚未普遍，文盲充斥於社會之中，

卻有許多的民間諺語口耳流傳著，這便是諺語流傳到現在的證據，即是目不識丁

的人也能琅琅上口幾句簡單的諺語。諺就不像謠一般需要許多的解釋，簡言之，

諺語便是一種韻文並由大眾所編著。 

俗諺則是一個人對於一件史事、一件傳說或是一種感情，利用簡潔又通俗的

詞彙放在可感覺的形式裡表達出來。因此諺是一個簡單的情緒表達方式。它不僅

具有通俗性、流行性也有其功能性。以新莽及東漢時期最為流行的讖言為例，它

是否屬於一種諺語，如果以流傳形式及它們表現而言應該可以歸類成諺語，它也

是屬於大眾流傳的語言，只不過它的來源以及功能比較充滿了政治性以及神話

                                                 
12 (清)杜文瀾，《古謠諺》〈凡例〉，頁 4。 
13 (清)杜文瀾，《古謠諺》〈凡例〉，頁 5-7。 
14 朱自清，〈自己的園地歌謠〉，《歌謠週刊》，（第八號，三版）。 
15 朱凡介，《諺語的功能‧源流》，（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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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時它的存在的目的也令人到懷疑它的真實價值。但是讖言所出現的時代也

實屬於表現出當代的環境以及社會。也因為它具有表達情感的功能，因此展現出

一種對所身處的環境所引發的感觸的內容。人處於國家之中，並無法獨立的存

活，因此生活受到許許多多與政府政令相關的控制。不論好壞與否，喜歡評論的

心態必然驅使著人們對於環境的現況提出他們的看法，在知識並不普及的古代社

會中，簡潔又通俗的諺語成為表達他們心境的最佳工具。 

 

綜合上述謠、諺內容的討論來看，兩種文體應該被歸類成一種「語言」，而

非一種文學的創作。如果強迫將它們視為文體的話不免過於偏頗，但將它們看成

一個特殊的文本，則可脫離原先文學作品的藩籬，成為一個可以單獨研究的文

本。一開始可以發現，謠和諺最大的差異便是在於是否由合歌入韻的問題（這和

歌、謠的問題很相近，都是針對是否因為曲調而作分類的討論。）它們兩個的確

分屬於兩種文體並有著些微的差異，但是如果單就文本的角度來看的話，其實它

們的差異並沒有這麼的大。因為謠諺是一種特殊的文體而流傳於民間，相較於各

階層知識份子所撰寫的各種意見的著作，則更貼近於一般百姓的觀點和看法，甚

至可稱得上是直接表達人民的感情。本文中的「謠諺」也就是這般的想法，因此

在面對有關於文學的分類及聲韻的分類，將不討論也不細說。雖然上面的文章

中，將兩者分別討論，但是在後來與謠諺相關的類書，也並僅就它們出現時，被

分類的內容而分別記錄。就對於文本的討論而言，並沒有將謠、諺分別討論的必

要。因此在文章之後，籠統地將「謠、諺」稱為「謠諺」，將它視為一種史料及

文本，文章也是討論它們的內部含意，即是前文所討論到的流通性和普及性作一

個討論。 

 

三、謠諺的傳播及創作者 

（一）謠諺傳播的唯一路徑 

 

《漢書．食貨志》中提到：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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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16  

 

在班固的描寫中提到漢代之前有個這樣的制度。初春之時，中央政府會派遣「行

人」（即主號令之官），敲著大鈴到民間去採集怨刺之詩。這些怨刺之詩，便是在

流傳於民間的話語。民眾的埋怨或諷刺之詩，便可以視為口耳相傳的謠諺，因為

所採的詩還必須加上音樂讓天子了解，何況詩經的內容也是被稱之為詩，但實際

上，卻是一篇篇的謠諺。《漢書．藝文志》也提到：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頌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為之歌。故古有采師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17  

這樣採集民間歌謠的方式在漢代以前已然存在，而非漢代才憑空出現的制度。在

漢代有關於採集歌謠的紀錄，首推漢武帝。漢武帝更是下詔設立樂府採集歌謠： 

 

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原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18  

 

從上引的資料可以發現兩個觀點：首先，這種採集民歌、歌謠或是怨刺之詩，都

可以作為當時人民對於政治以及社會環境的反映；其次，這些對於社會環境的感

受是來自於民間，只是經過了官方人員特意去蒐集。 

訊息的傳播一定要透過媒體的力量。舉凡現今都知道的報紙、雜誌、電視、

廣播甚至新世代的網路，訊息都必須依靠這些媒介去進行傳播。不過這些媒體在

二十世紀以前的環境是難以想像，只有最簡單的口耳相傳作為傳播的唯一方法，

這也是最基本的方式。為什麼選擇使用口耳相傳的方式。第一，在過去的中國社

會也找不到其他的方式。如果利用文字的話，由於大部分的人們不識字，因此文

字無法廣大流傳。此外，文字的撰寫也可能為撰寫者和傳播者帶來危險。文字除

了將自己對政府的感受記錄下來之外，也容易被認為是一個對政府不滿情緒的表

達，在有心人的渲染之下，容易被政府誤認為企圖謀反的證據。口耳相傳的方式

                                                 
16《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十一刷），頁 1123。 
17《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1708。 
18《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頁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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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可以不留下痕跡，更可以達到傳播的目的。而其他的方式也是想也想不到的

方式，因此這也是唯一的傳播方法。第二，某些抨擊、埋怨或諷刺的語言，或許

不願意被主政者所聽到。在過去威權體制的社會中，妄自討論政治可能會為自己

帶來煩惱或災難，就如同第一點所討論的，文字記錄可以成為是一個不滿政府甚

至是謀反的證據，因此不著書立說而利用謠、諺的口耳相傳方式去宣洩也是一種

管道。春秋時期的鄭國就曾有過政府對於人民不滿而小心提防的情形。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

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19  

 

在《左傳》中並沒有記載鄭國人對政府的執政做了什麼樣的評論，使得然明要子

產毀去鄉校以杜絕人民去毀謗政府的施政。鄭國人在鄉校論執政是屬於言談方面

便已經受到政府的注意。口耳相傳的方式除了方便流通之外，還可以避免團體聚

集時，被政府認定是將帶來重大威脅的集會行動。第三、這些謠諺有可能是被利

用的政治工具，因此不願意透露來源。秦末，陳勝、吳廣舉兵之際，便利用謠諺

作為一種他們政治工具：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

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燴之

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所旁叢

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語，皆指目陳勝。20  

 

陳勝、吳廣二人利用鬼神之事為自己創作了一個預言，不久還讓它在軍中流傳。

這個謠諺除了宣傳自己揭竿起義之事是應天而生的正當性之外，也為自己取得一

                                                 
1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5月，第二版七刷），頁 1190-1191。 
20《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卷四十八〈陳涉世家第十八〉，（台北：鼎文書局，2002 年

12月，十三版），頁 1950。（後引注將《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簡寫為《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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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位。這樣的方式在元末之時也同樣出現過，劉福通及韓山童在舉義之時創作

了「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諺語，在民間廣為流傳，甚至令元廷

感到震驚。這樣短短的充滿神秘性及政治暗示性的諺語，除了不讓當政者知道是

誰創作之外，如果讓一般民眾知道也減低了它的效能。兩漢之際的讖緯成為起兵

的號召，李通說著「劉氏復興，李氏為輔」21，要求漢光武帝起兵，進而使得自

己成為劉秀的幕僚。以上的情形都很明顯是一種政治工具的運用。第四，古代的

民眾並不似今日有接受基本教育，並沒有很強的閱讀能力，遑論文字書寫能力，

因此口耳相傳便是唯一的傳遞方式。 

 

（二）誰是創作者？ 

 

    在上面兩段中可以發現謠諺在產生之後，以口耳相傳的這個傳播途徑發散出

去，而這些謠諺的創造者是誰？秦末群雄並起時，范增與項梁討論起義之事時，

范增曾經說道：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22 

 

在此之後這句話變為大家所熟知的諺語，但說出這句話的楚南公是何方人士？ 

 

集解 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駰案：文穎曰：「南方老人」。索隱

徐廣云：「楚人善言陰陽者，見天文志也。」正義 虞書志林云：「南公者，

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 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

國十人，在陰陽家流。23   

                                                 
21《後漢書》卷十五〈李王鄧來列傳第五〉，（台北：鼎文書局，1999年 4月，二版一刷），頁 573。
《後漢書》說道：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

光 光武避吏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

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從資料來看，李通似乎是

意外地得到這一個讖語的，但是他也因為這一個讖語進而成為光武帝信賴的部下。其實在這一

個讖言當中，得利者除了光武帝之外便是李通。如果這一個讖言真的廣泛流傳的話，應當不只

是李通得以接近光武帝，而是其他李氏的人前去接近光武帝。可能是李通在評估光武帝的實力

之後，決定以這個讖言作為他的政治籌碼。但是這一類的說法也只是推算而已，畢竟有關於謠

諺出現的時間和創作者難以估算及了解。因此，只能推測的方式，去討論李通提出這個讖言的

主要目的。 
22《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頁 300。 
23《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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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的注解中對於楚南公這個人的解釋。這

些集解、駟案和正義都是後代的人對《史記》的注解，但除了在《史記》及《漢

書》中曾出現楚南公外，其它的文獻都缺而不錄，雖然《漢書．藝文志》記載南

公這個人曾經撰寫《南公十三篇》，但是書籍並未流傳於世上，因此除了書籍的

存在是無從稽考外，連是否真有此人也難以知悉。即使其他對於《史記》的研究

學者也僅能推測南方人、老人或陰陽家等推測之詞，因此不妨大膽地去假設一

下，將陳勝、吳廣以及李通的作法轉移到范增的身上似乎也無不妥。只是范增假

借著楚南公這一個人的名義發聲。但是他們似乎都有相同一個政治目的：反對當

時的執政者。兩者的差異在於：陳勝起兵時的諺語被發現是陳勝所作的；范增所

說出的諺語是由一個楚南公的人述說，但經由范增的說出之後，再被史家記下。

楚南公或許只是范增的一個代言人而已，「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基本上是范增

為了激發軍士們的一個策略罷了。上述充滿著政治性的諺語創作目的是不用懷疑

的，至於創作者的身份則是：陳勝是被記錄下來的創作者；楚南公則是被虛構而

成由范增轉述的創作者。這裡可以了解到創作者的身份是一個難以找尋的，除非

像陳勝、吳廣一樣被史書記錄下來，否則就像楚南公一樣是否是真的都是一個疑

問。 

在談到創作者的身份時，我們就必須談一下童謠，因為童謠是各種謠諺中傳

播性最廣的一個，也被視為具有神秘色彩的特殊謠諺。杜文瀾的《古謠諺》中對

於謠諺傳播及創作者的分類提到童謠、民謠、女謠、嬰兒謠，其中童謠是較為一

般人所熟悉的名詞。童謠是透過兒童之口進行傳播或擴散，是一種口耳相傳的傳

播形式，在各史書中也有紀錄，如《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到西漢潁川的

情形： 

 

(灌)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

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

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24  

 

這是西漢初年，穎川的小童所唱的歌謠，諷刺灌夫在潁川橫行的行徑。史書中指

                                                 
24《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頁 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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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孩童所做，但真實性卻沒有辦法的討論，但為什麼是童子，指稱童謠是否有

什麼特別的意義。《春秋左氏傳‧僖公五年》中，曾經出現過一則童謠，後人杜

預說道： 

 

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惑，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或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

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

教。25  

 

從杜預對於童謠的解釋看到，童謠是小孩子對於自身安危沒有憂患的概念，因此

會作一些嬉戲的言辭去諷刺事情，有時卻一語中的地說出一個事件的重點。兒童

無意識所做出的童謠甚至可能成為一種預言，可以在未來作為驗證。因此東漢的

王充認為童謠是從口中自然而然地說出來的，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表現，《論衡‧

訂鬼》論道： 

 

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

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

有妖，生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

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

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

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26  

 

但是倪芳芳卻認為童謠傳播的特殊之形式在於：傳播者並不是將信息的意義傳播

給受傳者，僅僅是將信息的符號傳播給受傳者，利用不諳世事的兒童再傳給別

人。兒童在街頭巷尾邊走邊唱，擴散面很廣，具有大眾傳播的功能。27 謠諺不

論是倪氏所說：由別人教授利用兒童擴散傳出；還是王充所言：自然而然的發生。

都無法為我們找到一個創作者的根源，只能在發生這些謠諺之後，待它們流傳於

民間之後，將它們記錄下來。謠諺被記錄下來之後，已然流傳了一段時間，因此

                                                 
25 (晉)杜預集解；(日本)竹添光鴻會箋，《左傳會箋》，（台北：慶文書局，1961年 9月，初版），      
頁 34。 

26 (漢)王充；蔡鎮楚注譯；周鳳五校閱，《論衡讀本》（下），（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 10月），
頁 1149。 

27 倪芳芳，〈童謠析論：以《古謠諺》為範疇〉，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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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追尋其最開始的根源，創作者也失去進一步去討論的證據。 

在謠諺創作方面，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一文中也另外歸納了兩個說法，

其一「詩妖」說，《漢書．五行志》據「詩妖」說所載錄的歌謠，除充滿怨謗詛

咒之情外，同時深具占驗符讖色彩。但由於「詩妖」說的義理不免偏狹，儼然侷

限於尊卑上下的喪位失序問題，及從而導致憒亂現象，難以涵蓋一般諺謠所形成

之故。28 《漢書‧五行志》：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

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陽也。

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

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29  

 

王文發的另一個說法則是王充「性氣」說，《論衡‧紀妖》：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

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

石妖。…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

「始皇死」，或教之也。由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30  

 

另載 

 

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

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石言與始皇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

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

                                                 
28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頁 20-21。 
29《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頁 1376-1377。 
30 (漢)王充，《論衡讀本》（下），頁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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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

法，氣象之也。何以之非實者？以老人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

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

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

虞。魯成季友，文在其受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

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

受。口自言也。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31  

 

王充所提到的「性氣」說涵蓋性顯較「詩妖」說周延，他並未將諺謠的形成侷限

於上下僭差的因素上。但若推敲「性氣」說的實質，其與「詩妖」說與不脫陰陽

五行論的影響。32 在王文發的文章之中，他舉出了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論點，並

提出了這兩個說法。王充在〈紀妖〉和〈訂鬼〉兩篇章節中，分別是為了批駁史

傳記載的離奇古怪的迷信傳說以及世俗社會流傳的各種神鬼之說。雖然他利用了

「性氣」的說法來批判迷信的說法。如同王文發所說，用在解釋諺謠的形成問題

上，則不免失之玄秘。33 因此王文發另外說道： 

 

人乃有情生物，不僅能感受，而且能發抒所感，或以物喜，或已以悲，心

隨境遷，以求暢意。詩經魏風園有桃載：「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毛詩周南關睢序亦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

言為詩。情動為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這都足以說明歌謠所以形成

的普遍原因。34  

 

王文發從詩經中觀察，覺得所謂的謠諺其實是一種感情的抒發，形成了一種為了

表達心境而產生的詞彙，從此可以了解謠諺出現，是一種難定之數，並無法精確

地討論作者。 

謠諺的產生並無法清楚地瞭解，並追根究底找到它的創作著，在上述中，提

到了童謠、詩妖、性氣等的產生說法。但是王文發所舉出王充的詩妖或是性氣的

                                                 
31 (漢)王充，《論衡讀本》（下），頁 1137。 
32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頁 21-22。 
33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頁 22。 
34 王文發，〈兩漢諺謠管窺〉，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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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雖然是為了反駁漢代許多光怪陸離的神秘色彩的問題，但是這兩個說法也

不啻反映出漢代產生謠諺的一個背景。漢代的人民相信是詩妖產生謠諺而流傳於

世（第三章中仍有討論），並假托孩童的嘴巴流傳，因此具有預言性的謠諺才有

辦法在漢代流傳。從現在的角度來看，詩妖是創作者的看法是不可能的，但漢代

的人民卻認為這就是謠諺會出現的主因。這些神秘謠諺創作者，便是政治預言性

的謠諺出現的最大主因，也是漢代人們為什麼對於讖言和其他預言深信不疑的原

因。其中除了陳勝這種有明確創作者的記錄之外，其它謠諺的產生卻是僅能由隻

字片語看到，等到記錄下來之時，謠諺已然傳播開來了，流傳時間和範圍也沒有

辦法去調查。質言之，我們往往只能由謠諺的果去觀察因，畢竟他們出現的重點

仍舊是一種政治反映。（在文章中所找到的謠諺，多數是在各種事件發生之後產

生的一種評論，因此可以看作是事情結果的評論。至於預言性的謠諺則有它的獨

特性，後面的文章將詳細的解釋。）因此，與其討論它的發生、存在背景和原因

以及它的反映，會比探究它的創作者來的重要的多。（但是謠妖這一類的創作者，

卻是許多謠諺得以令漢代人信服的主因，因此不得不將之提出討論。） 

 

第二節  何謂政策的建言者 

一、建言者的代表人物：士人 

    在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之下，大部分的都把「士人」認定成西方所認定的「知

識份子」。在余英時的諸多文章可以發現其實中國的「士」與西方的「知識份子」，

兩者可以說是異同皆有。這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結果，知識份子這個名詞

在西方出現大概是在十八世紀左右。中國的「士」卻是在過去便已經出現。35 在

本文之中，將會把「士人」視為「知識份子」，而且不會特別加以討論。而是將

用籠統地方式，以「士人」作為代表，畢竟「知識份子」的詞彙是由西方所傳遞

過來的，並不適合形容用於漢代社會的「士人」。但是如果使用是「士人」這個

詞的話，往往必須解釋它的地位問題，反觀在現代的社會學家認為知識份子不屬

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經濟階級，反而知識份子這一個詞彙反而擴大了它的限制範

                                                 
35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收錄於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年 1月，第一版）一文中認為：雖然中國的「士」和西方的「知識份子」在基
本精神上確有契合之處，但是卻不能將之劃為等號。在許倬雲，〈秦漢知識份子〉（收錄於《求

古篇》）一文中，一開始便直言：「知識份子」是現代的名詞，顧名思義，只受過教育的人。在

古代，這一種人自名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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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因此，會用「知識份子」來替代漢代的「士人」。 

「士」這個名詞在過去的史學中，已經討論多次。《漢書‧食貨志》中道：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

財鬻貨曰商。36  

 

在《漢書》成書的時代便已經將士，列為四民之中，而並非統治階級。在春秋之

際，階級的問題已經漸漸地出現裂痕，不少的貴族淪為平民，平民也可以藉著自

己的學問或是戰功成為新一代的貴族。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依舊是封建的時代，

直到秦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全國之後，封建在中國不復存在，唯一父子繼承

形式的僅剩下皇帝這個制度而已。「士」也成為了非貴族的名詞，成為一個廣泛

性的名詞。37 但是他們卻保留了封建時代貴族可以受到的教育，春秋時，孔子

將教育帶入了民間，也造成了教育的普及的情形，士人也逐漸成了《漢書》所說

的「學以居位」者。孟子曾說「勞心者治人」，也是指著這些受過教育的人，一

個國家的運作必須仰賴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去維持。晉文公要找一個元帥，結

果他的家臣趙衰說： 

 

郤糓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名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

試之。38  

 

晉文公要找一個領軍的元帥，趙衰卻推舉了一個說禮樂而敦詩書的郤糓出

來，在現在分工甚細的社會中顯然是相當地特別。但是從上面也看到了，中國古

代社會的士人似乎必須學習甚多。但是孔子留下來的教育，卻是似乎僅剩下知識

這一個層面。在一個國家機器的維持，需要很多的人才而這些由「王官之學」中

取得相關學問的士人便成為了維持漢代政府局面的人物。 

    在本文中為何將政策的建言者特別提出來討論。如同前文所言，謠諺屬於一

                                                 
36《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頁 1117-1118。 
37 余英時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便討論過士在春秋時代仍是低級的貴族階
層，不過到了春秋末期之後由於庶人上升對傳統的士階層產生了激盪，因此界限逐漸不明，士

再也不是顧頡剛所說文武合一的貴族階級。 
3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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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民間，而這些政策的建言者卻屬於接近政府的人物。這兩者形成了一個上層與

下層之間的差異表現，也由於士人是受過教育的階層，因此所看到的漢代政治與

民間大眾所不一樣。在本文要討論到謠諺與時政的關係，如此一來與時政息息相

關的政策建言者便成了一定要討論的重點。 

 

二、建言者的身分與時政 

（一）建言者的身分 

過去的中國政府雖然被視為專制體制的皇權政府，但是僅僅是靠著一個皇帝

便可以支配整個國家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他們必須參考其他人的意見來統治

及治理國家。這些人的身份是否有比較特殊？其實可以發現：只要有機會可以與

上位者交談，那麼這些人的觀點或是意見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國家的政策實行的依

據。 

    西漢五年（西元前 202 年），漢高祖從隴西到洛陽時，齊人婁敬以布衣身份

得到了一名同鄉的將軍所引見，遂得以與漢高祖交談並且提出他的定都意見，這

一個建言便成了西漢定都關中的重要政策： 

 

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

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

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39 

 

漢高祖得到此意見之後便與群臣討論。在漢高祖所信任的謀士張良贊同之下，漢

高祖決意定都關中。婁敬也因此由一介布衣被授予郎中的職位，並被賜姓為劉

氏。在這裡可以發現一個政策的出現，可能不只是有官位的知識份子才得以提出

意見，婁敬以平民的身份得到機會便提出他的真知灼見，更成為定都關中這個重

要政策的提議人。 

                                                 
39《漢書》卷四十三〈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頁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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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文帝十三年（西元前 167年），出現了緹縈救父的故事：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40 

 

在這裡看到了太倉令淳于公的女兒利用隨父親到京城的機會向皇帝建言，因而出

現了漢文帝想要改變過於嚴苛的刑罰方式，因此在緹縈的上書之後，漢文帝悲憐

她的心意，於是下令說道：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

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吾甚自愧 。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具為令。41 

 

漢文帝雖然有意廢除肉刑，但在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反對下，僅是改變了些

許肉刑的刑罰，《漢書》便評論這種作法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42。雖

然肉刑並未廢除，但是卻不能忽略在一個平民的建議之下，政府便出現了對於政

策的改變的考慮。在這個建議之下，許多臣子紛紛表達意見。這表示在漢代政策

的建議者身份是很多元的。 

漢武帝征和二年（西元前 91年），發生了巫蠱之禍。漢武帝下令搜捕戾太子

劉據，群下大臣對於勸諫漢武帝一事無計可施，此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希望漢武帝

能停止搜捕太子。嚴耕望談論三老時，認為三老是漢代時，鄉里民官率民參政之

人，在縣、鄉皆有設置，有時郡也有這個官職。嚴氏並把鄉三老比喻為各鄉選出

                                                 
40《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頁 1097-1098。 
41《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頁 1098。  
42《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頁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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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議員，代表著民意。是有著名位而無實際俸祿的鄉官。43 壺關三老對於漢

武帝大加搜捕太子劉據一事深感同情，而上書表達自己的觀點。漢武帝看完壺關

三老的上書之後，便停止搜捕的動作。三老是漢代的鄉官，他們所負責的事多屬

於地方的事物，如在漢成帝時，湖三老興等人上書談到王尊治理京兆一地功效卓

著，漢成帝因為湖三老的上書而遷王尊為徐州刺史。因此三老大部分應當比較關

心是對於自己鄉里的地方官，對於中央的事務像壺關三老一般如此關心的實在不

多見。但是同樣地不能忽略這一次的建言，因為壺關三老的建言使得漢武帝改變

了他的想法。除了平民還有知識份子之外，東漢末年的宦官也佔了建言者中很重

要的角色。東漢時，中常侍多由宦官專任，以傳達詔令和掌理文書，因此與皇帝

多親近。因為東漢章帝之後，多是幼帝繼位，遂造成外戚干政，幼帝長大之後便

與他們最親近的宦官和謀誅殺外戚，遂使得宦官的權力增大。至東漢末年，袁紹

大誅宦官後，才再用士人為中常侍。東漢末年宦官勢力演變成為左右政策的一股

力量，桓、靈以降，發生了士人和宦官發生了多次衝突，因此發生了兩次的黨錮，

多敢直議的士人被指摘為結黨營私被捕下獄。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 184年）黃

巾亂起，中常侍呂彊便對靈帝建議解除黨禁： 

 

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

44 

這一個政令之所以執行，很明顯地是害怕黨人與黃金賊合謀，畢竟下獄的黨人多

是知識份子又享有盛名，如果兩者合流，必定將會危害到漢帝國的安危。從這一

個政策的建議者，同樣地可以發現：不論是什麼地位、身份的人，只要有機會向

皇帝進言，似乎都有機會得到採納，這當然也必須他們的論點可以說服皇帝，進

而形成重要的政策。 

    在上面所論及的面向來看，人們有了進言的機會便可以對著皇帝提出他的意

見。這表現出漢朝的人們似乎擁有比較大言論的空間，與上位者對話的機會。而

這些是知識份子討論的都是些什麼？一個國家的運作，舉凡政治、經濟、軍事甚

至民生都是士人所要討論的議題。一個建言者的意見也容易左右著國家政策的運

行。 

                                                 
43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7年 6月，四版），頁 245。 
44《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頁 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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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的例子中，不論是未受封時的婁敬、緹縈或是壺關三老甚至是親近皇

帝的宦官，從這都可以發現漢代的政策不僅僅是在中央為官者可以上書討論到國

家政策，只要有機會或途徑，平民皆有機會對於中央提出他們的意見。這些人是

否為知識份子，我們也僅能作一個猜測。畢竟這些人在史書並沒有言明他們的教

育程度，但是從當時的社會可以推測，並非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權利及義務。婁敬

能有真知灼見可以提出定都的建議；壺關三老可以引古例、經典來勸說漢武帝，

應該都有受過相當知識的水準。此外，三老雖然名為鄉官，但他們卻無法視為較

高一層次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並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得以著述論文。只是他們有

著高於一般未受教育平民的知識，即使他們並不是高等知識份子的階級，但也可

以算是一般的知識階層。不論他們是不是知識份子，但是不能否認他們是某些施

政的建言者。就因為在漢初並沒有絕對的選才標準，直到漢武帝以後用人才開始

完備，因此像劉敬以及司馬相如這樣被推薦，並展現其才能之後立刻為官的人，

在漢初屢見不鮮。在武帝時，董仲舒應武帝賢良詔書而舉仕，則是相同以自己本

身超凡的見識獲得賞識。另一種人便是不曾仕宦的人，東漢的王符是生活在東漢

和帝到桓帝時代的士人，他自始至終都不曾任過官職。但是他所撰寫的《潛夫論》

卻是對於東漢整個環境以及政治一針見血的論著。 

由於這些士人的身份有所不同，所以對於漢代政府產生了不同的建議。在朝

為官者便是對於漢代政府的建議稱為政策；未為官者可稱為政論。政策以及政論

是有其不一樣的意義。畢竟隨著士人的身份不同，所獲得的資訊不一樣。為宦的

士人可以瞭解當朝的環境以及可以在瞬間對主政者提出最快的政策。如同西漢的

劉敬以及司馬相如，一個對漢高祖提出了與匈奴和親的建議，另一個則對漢武帝

提出了開發西南夷的意見。這樣有官職的身份，皆是主於政策面的討論。至於什

麼是政論？就如同東漢的王充的《論衡》以及王符的《潛夫論》一般，針對於當

時政府所產生的問題所指出的論點，這些的論點又針對著東漢政府產生出來的問

題。政論又往往是屬於非仕宦的士人所撰寫關於針貶時政的文章，政論也往往僅

是對於政府已然所做的決定提出優缺點，並無法在第一時間之內對於政府的決策

有所影響。因此在本文之中，政策以及政論是對於漢代政府不一樣的士人意見。

不論是上述的士人還是知識份子，其實他們的意見都必須讓君王聽見，才得以有

所發揮。但是部分的政策不一定是由這些身份的人所提出來的，因此不論是使用

士人或是知識份子都有一定的侷限性。所以在這裡使用一個更中性一點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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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施政的建言者來作為表達。建言者其實也就包括了漢代的士人，但是同樣

地，他也包括了許多不在這個範疇之內的人物。在這樣的使用之下，可以了解到

漢代的政策出現其實是多元的型態。 

 

（二）時政的定義 

    時政從字面的解釋來看，是指當時的政令或是因時施政的原則。在本文當

中，時政大部分就是指稱當時的政令。因為謠諺的產生也往往是針對一些政治環

境，以及已經執行的政策所發出的意見及感受，雖然是在政令已經執行之後才出

現的，但是基本上還可以算是一種及時的表現（在後文中看到有關於謠諺討論便

可以發現，謠諺大部分是針對個別事件而發的意見，是屬於對單一時政的反映）。

政策並不會憑空出現，大多是因為有人給予意見才會產生，因此時政便必須和政

策的建言者一起去討論。 

有關於時政的建言者給予漢代政府的意見可以說是包羅萬象，舉凡政治、經

濟、軍政或是宗室，甚至皇帝封禪及曆志的改變，只要是建言者對相關課題有所

研究者，必定提出他們的意見希冀國家有個好的政策去實現他們理想。大方向地

來說，除了提出政策希望被納用之外，他們的意見多是為國家謀福利，為社稷著

想的意見。政策的表現方式以及出現的時間點便與謠諺有著差異，就我們所瞭解

的謠諺來看，它是屬於一種後發性質的表現。相對於謠諺來說，建言者的意見往

往成了先發性的表現。質言之，政策的出現前，會有論政的機會；謠諺卻只屬於

一種事後的評論。如果要比較兩者的影響力的話，建言者的論政還是略勝一籌，

這也是可能建言者與上位者的關係較為密切而產生的效果。時政就是在政府與政

策建言者之間所出現的產物，而謠諺的出現也是與時政有相關，因此這三者有著

一定的關係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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